
 

独立董事关于变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为现金购买资产的事前认可意见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变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为现金购买资产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为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现就对公司关于变更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为现金购买资产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一、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发行管理办法》、《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非公开发行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认为公

司本次变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为现金购买资产符合

上述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鉴于在公司、中介机构以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

项期间，资本市场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考虑到标的公司有关资产核准及备案

的审批进展情况，交易对方提出变更交易方式的意愿，经董事会审慎研究，为提

高交易完成的效率和速度，相关各方协商一致决定变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

支付现金并募集配套资金为现金购买资产，并签署了相关协议，各方相互不负有

也无需承担任何违约责任、缔约过失责任或其他附随义务和责任。 

三、公司与相关各方经过友好协商，变更为以现金支付方式收购标的公司相

应股权，省去了相关部门的审批时间，有利于公司在更短时间内控股标的公司、

增厚上市公司利润。 

四、我们认为公司变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支付现金并募集配套资金为

现金购买资产是基于审慎判断、全面评估并和交易对方充分沟通之后做出的决

定，我们同意公司本次变更事项，本次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与持续

稳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我们对公司变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为

现金购买资产表示认可，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接《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变更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为现金购买资产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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